吉水财购〔2023〕20号

关于吉水县新建污水处理厂设备采购（JXZG-2023-037）投诉处理决定
一、项目名称:吉水县新建污水处理厂设备采购

二、项目编号:【JXZG-2023-037】

三、相关当事人

投诉人：吉安众匠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56号7幢店面1-02号2楼

被投诉人：吉水县城市管理局

地址：吉水县文峰大道龙华大道499号

四、基本情况

本项目于2023年8月9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挂网，原定于2023年9月8日09:30开标，因2023年8月23日收到吉安众匠科技有限公司的质疑函，采购人对质疑事项于8月28日进行了回复。2023年9月5日县财政局政府采购股收到吉安众匠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，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94号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，我局依法予以受理。9月6日采购股组织专家对该投诉事项逐一审理，对该项目于2023年9月7日下达了暂停采购活动通知。

（一）投诉事项

投诉事项1：流态模拟:1、投标人需对本项目的混合、絮凝池的 CFD搅拌速度场流态模拟。进行了CFD搅拌速度场三维仿真模拟动画(截图不少于4张)和流态模拟分析的，得2分;只进行了搅拌速度场三维仿真模拟动画(截图不少于4张)的，得1分;其他不得分。2、投标人需对本项目A2 0 池中厌氧池和缺氧池的CFD 流态模拟。进行了CFD短流和填料流化的三位仿真模拟动画(截图不少于4张)和流态模拟分析报告的，得2分;只进行了 CFD短流和填料流化的三位仿真模拟动画(截图不少于4张)的，得1分;其他不得分。

投诉事项2：过程仪表:所投的MLSS检测仪、DO检测仪、ORP检测仪、 NO3-N硝氮检测仪四类过程仪表设备:防护等级≥IP65的，得1分;

投诉事项3：在线仪表:所投的COD在线分析仪、NH3-N(氨氮在线分析仪)、TP(总磷在线分析仪)、TN(总氮在线分析仪)四类在线仪表设备都:1、具有取样与定量功能，且采用自带驱动的柱塞泵实现试剂的定量抽取、采用多通道选项阀实现试剂切换的得1分。2、具有界面状态显示功能，界面实时显示状态参数(包括但不限于:测量、标定，在线、离线，报警状态、运行进程)的，得1分。3、具备一键性能检验功能，包括零点漂移、量程漂移、示值误差、重复性、检出限测试，并自动计算测试结果的，得1分。4、具有历史数据保持与导出功能，具备所有历史记录一键导出功能，可灵活设置导出数据的时间段及历史数据类型的，得1分。5、具有高温消解功能，界面可设置消解温度和消解时间，可实时监测反应室温度及消解倒计时的，得1分。

投诉事项4：磁悬浮鼓风机:1、投标人所投的磁悬浮鼓风机制造商具有设计三元流叶轮的能力得1分。2、投标人所投的磁悬浮鼓风机制造商具备一台(套)以上五轴加工中心、三坐标测量仪检测仪的得 1 分。

投诉事项5：视频监控主计算机:1.视频监控解码能力:≥16 路 400 万像素解码;系统需支持多种安防视频格式文件功能，支持全屏、单屏、2分屏、4分屏、9 分屏、16.分屏播放。满足得 0.5分。2.支持应用软件向导式启动及更新升级，支持应用软件打开即可全屏显示;支持 Windows 应用虚拟化，支持双系统同时开机同时使用;支持安装云盘软件，能对指定目录进行增备、全备及双向同步:支持对操作系统进行镜像备份和恢复;支持使用视图播放器对文件进行播放;支持使用浏览器对IPC、DVR、NVR进行预览回放操作，使用浏览器对平台软件进行操作。满足得0.5分。

投诉事项6：网络硬盘录像机NVR:1.样机可在预览界面随意选择一个或多个通道，在预警面板实时展示此通道的目标抓拍信息，包括:事件名称、事件触发时间、人脸抓图;针对人脸比对同时显示姓名、相似度;针对车辆报警同时显示车牌;针对人体和车辆目标，可分别显示“人体”、“车辆”。满足得0.5分。2.具有存储安全保障功能，当存储压力过高或硬盘出现性能不足时，可优先录像业务存储;支持从其他设备导入录像文件，并对录像文件进行人脸检测和识别，显示识别结果。满足得 0.5分。

投诉事项7：污泥低温带式干化机:所投产品的污泥干化机厂家(制造商)取得污泥干化方面的技术研究中心，国家级得 1 分，省级的得 0.5 分;不满足得0分;

投诉事项8：磁悬浮鼓风机:所投磁悬浮鼓风机制造商:产品入选《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目录》，且产品效率高于86%的，得 1 分。

投诉事项9：企业荣誉:所投的COD线分析仪、NH3-N(氨氮在线分析仪)、TP(总磷在线分析仪)、TN(总氮在线分析仪)四类在线仪表设备制造商都有:国家部委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得 1.5分:省级行政部门认定的企业
技术中心的，得 1 分;其它不得分。

（二）投诉请求
1.代理机构回复答非所问，请正面回答我们的质疑问题。

2.修改或删除以上招标文件的违法条款，不得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，维护供应商的合法权益。

五、调查情况

为核实投诉事项情况，我局组织专家通过调阅相关材料、向投诉主体、被投诉人调查取证，根据调查结果出具如下意见：

关于投诉事项1：投诉的评审因素与项目合同履行相关，对混合、絮凝池的CFD搅拌速度场流态模拟分析是项目实施的技术保障，与提供的技术服务质量相关，符合政府采购的相关法规规定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2：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，招标文件中的防护等级为“电极防护”等级，评审项的防护等级为“四类过程设备”整机防护等级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3：投诉的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对应，也与提供的货物质量相关，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规规定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4：投诉的评审因素与合同履行相关，与货物质量相关，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规规定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5：投诉的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对应，也与提供的货物质量相关，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规规定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6：投诉的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对应，也与提供的货物质量相关，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规规定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7：投诉的评审因素与提供的货物服务质量及合同履行无关，投诉事项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8：投诉的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对应，也与提供的货物质量相关，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规规定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9：投诉的评审因素与提供的货物服务质量及合同履行无关，投诉事项成立。

六、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

依据调查组意见，结合评审及相关取证资料，本机关认为：专家组调查程序合法，调查结论合规，同意专家组调查意见，投诉人所诉事项1至事项6不成立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“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……(二)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”；所诉事项7至事项9投诉成立，第三十二条“投诉人对采购过程或者采购结果提起的投诉事项，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，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。……(一)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”等有关规定，本机关处理决定如下：依法驳回投诉人所诉事项1至事项6，投诉人所诉事项7至事项9成立，本项目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七、权利告知

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吉水县财政局

2023年9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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